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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第 21 屆第 2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7月 2 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 0 分 

二、 地點：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二會議室 

三、 主席：莊瑛理事長                         紀錄:許家禎秘書長 

四、 出席人員：呂紹禎常務理事、許清豪常務理事、周家榮理事、陳啟發理事 

吳永豐理事、許玉梅理事、顏柏恩理事、彭品維理事 

耿毓翔理事、彭建誠理事 

五、 主席報告：略 

六、 會議決議： 

(一) 112年5-6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定合格後，報請勞動主管機關備查。 

(二) 112年全員勞動教育活動會員報名確認後若無故缺席，或臨時取消參加

確未於出團前5日(含)電告工會，不論其報名1日或2日遊，次年僅限縮

參加1日遊。 

(三) 本年度全員勞動教育活動訂8月初發函事業處活動計畫及申請補助事

宜，8月28日前公告會員於9月4日至9月15日報名並應詳閱報名須知，

並分別於10月20日、27日；11月3、10、17、24日出團，於活動完成後

驗收付款。 

(四) 本會公務車0387-NT已逾使用年限，近年會務洽公因安全因素並未使用

公務車，該車維修需更換多項零件，為節省公帑將於113年第21屆第2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建議採行「變賣」或「報廢」方式擇優處理，提

送113年第2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決議。 

(五) 有關「臺北市政府所轄企業工會聯合會」成立後本會將加入成為會員

工會，於113年第2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 

(六) 修正本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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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本會自行遴選「傑出勞工」，修正為「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

工、傑出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如附件1對照表)，併修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辦事細則」第十條為:優良會務人員、模

範勞工、優秀勞工及傑出勞工之選拔由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行之，提

送113年第2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決議。 

(七) 有關「112年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團體協約納入員工定期

健康檢查的權利、義務」，俟113年辦理團體協約續約時，於第五章福

利與安全衛生之第25條增列相關條款。 

七、 散會：15時40分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 

優秀勞工、傑出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 

     112年 7月修正前後對照表 

現有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原因說明 
一、 為本會具敬業樂群精神、

對市政建設、經濟發展有貢
獻及從事勞工事務運動等有
優良事蹟之會員，推薦參選
臺北市模範、優秀勞工暨會
務人員選拔，以資鼓勵，特
訂定本辦法。 

一、為本會具敬業樂群精神、
對市政建設、經濟發展有
貢獻及從事勞工事務運動
等有優良事蹟之會員，推
薦參選臺北市模範、優秀
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暨
本會自行遴選傑出勞工，
以資鼓勵，特訂定本辦
法。 

推薦參選臺北市
模範、優秀勞工
暨會務人員選拔
外增列本會自行
遴選之傑出勞工 

二、推薦單位： 
（一） 事業處各會員所屬單位，

同一單位以推薦一人為
限。 

（二） 會員代表 10人以上連署
推薦，理監事為會員代表
者不得參與連署。 

二、推薦單位： 
（一） 事業處各會員所屬單位，

同一單位推薦各項目以一
人為限。 

（二） 會員代表 10人以上連署
推薦，理監事為會員代表
者不得參與連署。 

推薦有「模範勞
工」、「優秀勞
工」、「傑出勞
工」等項目，修
正同一單位推薦
各項目以一人為
限 

三、參選資格：本會會員符合
選拔單位資格之規定。 

 
 

四、參選資格限制：依選拔單

位資格限制之規定。 

四、 參選資格限制：依選拔單

位資格限制之規定外，4

年內未曾於本會及事業處

獲此類獎項。 

鼓勵會員有更多

推薦獲獎機會，

也避免重複受獎

情形發生 

五、參選推薦期限：依選拔單

位推薦期限之規定。 

  

六、本會評選方式：由本會理

監事聯席會進行初選及決選。 

（一） 初選：資格審查。 

（二） 決選：分別選出參加

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

員。 

六、 本會評選方式：由本會理

監事聯席會進行初選及決

選，評選結果簽報理事長

核定。。 

（一） 初選：資格審查。 

（二） 當選名額： 

1. 推薦市府參選: 模範、

優秀勞工、會務人員

為鼓勵及提升會

員榮譽感，補足

北水處徵選模範

勞工遺珠之憾，

推薦報名參選市

府模範、優秀勞

工未獲推薦者，

係因名額限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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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人。 

2. 本會自行遴選: 傑出勞

工之人數以前 1年度

會員人數，每 100人

選取 1人之標準按比

例計算當選名額，並

得酌增若干名，至多

不得逾 16名。 

（三） 獲選之傑出勞工，事後

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經查

屬實者，應註銷其獲選資

格並追繳獎勵，有關人員

依情節予以議處 

屬佼佼者，將優

先納入「傑出勞

工」，其名額由理

事會定奪 

七、 獎勵方式：  

（一） 榮獲中央核發全國模

範勞工（含工會領袖、企

業勞工、工會會務人員）

或其他同等之榮譽者：獎

勵金一萬元，其他同等之

榮譽由理事會認定。 

（二） 榮獲臺北市政府或上

級工會核發模範勞工、優

秀勞工暨優秀工會會務人

員：獎勵金伍仟元。 

七、 獎勵方式：  

（一） 榮獲中央核發全國模

範勞工（含工會領袖、企

業勞工、工會會務人員）

或其他同等之榮譽者：獎

勵金一萬元，其他同等之

榮譽由理事會認定。 

（二） 榮獲臺北市政府或上級

工會核發模範勞工、優秀

勞工暨優秀工會會務人

員：獎勵金貳仟元。 

（三） 榮獲本會遴選之傑出勞

工：獎勵金貳仟元。 

1. 榮獲臺北市政

府模範勞工、

優秀勞工者，

考量市府有核

發獎金故原獎

勵金伍仟元調

降為貳仟元，

與本會遴選者

獎勵金相同 

2. 增列本會自行遴

選傑出勞工獎勵

金貳仟元 

八、 本辦法由本會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